
原先虽“不予处罚”

但仍属于违法行为

2025年 6月 27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治安管理处

罚法》， 并将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次

修法首次在治安管理领域明确了正当防卫规则，

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明确法与不法界

限， 使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

相衔接， 统一了刑行两方面的立法宗旨和精神，

使防卫权在违法与犯罪两个层次上得到保障。

体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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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认识

盛国辉： 修订前的 《治安管理处

罚法》 虽未明确正当防卫条款， 但实

践中与刑法之间始终存在衔接关系。

许多刑法罪名情节未达刑事处罚标准

时， 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找到

对应的违法行为。

同时， 也存在一些行为仅属治安违

法， 并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情况。

公安部颁布的 《公安机关执行 〈治

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问题的解释 （二）》

第一条规定： “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

法侵害行为， 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对部分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基准》 第

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规定： “因琐

事发生争执， 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

发打斗， 对于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

明显过激， 或者一方先动手， 在对方努

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 还击一

方造成对方伤害的， 一般不属于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

由此可见， 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管理

案件时实际上也会参照刑法关于正当防卫

的规则。 此次 《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

正式将正当防卫条款纳入 《治安管理处罚

法》， 有助于提升公安机关和普通群众对正

当防卫制度的认识， 推动执法认定的准确

性与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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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远：我国在治安管

理处罚立法领域经历了长

期的探索， 从 20 世纪 50

年代颁布首部 《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 到 2005 年通

过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为

依法行政执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近年来， 因打架斗殴

引发的治安案件数量多、

处理难度大， 传统的处理

方式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

依法治国要求。

此次 《治安管理处罚

法》 修订新增“正当防卫”

条款， 体现了我国在行政执

法领域的进步与创新， 意义

重大：

一是体现公平正义， 明

确法与不法的界限， 使人民

群众在行政执法中感受到公

平；

二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 避免“一刀切” 的

处理方式， 更好维护社会秩

序和公民权利；

三是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 预防和化解行政争

议， 推动法治向基层延伸，

有效减少矛盾纠纷。

王朋： 我国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 ，

各部门法之间的协调衔接 、

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仍需进一

步完善， 即做好法律体系的

“精装修” 工作。

例如， 在行刑反向衔接

中， 一些刑法罪名在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未作明确规定 ，

导致不起诉后是否进行行政

处罚产生分歧。 正当防卫制

度同样体现了这一问题。

我国 《刑法》 和 《民法

典 》 早已规定正当防卫制

度， 但在行政法特别是治安

执法领域， 正当防卫适用仍

进展缓慢， 法律缺失、 证据

难收集、 执法理念滞后等问

题均有所体现。

此次 《治安管理处罚

法》 明确正当防卫制度， 有

助于补齐行政法领域短板 ，

实现部门法之间的

融通协调， 保障公

民权利， 推动法治

理念的系统落实。

张璇 ：修订前

的 《治安管理处罚

法》 并无关于正当防卫的明

确规定， 但实践中行政相对

人以正当防卫为由， 否认其

行为违法性的治安案件并不

少见。

我院审理的治安行政案

件中， 就有案例是在行政相

对人具有正当防卫高度盖然

性的情况下， 公安机关通过

适用不予处罚的相关规定 ，

例如主动投案 、 如实供述 ，

免除防卫人责任。

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 ，

这不失为对认定正当防卫的

变通处理 ， 法院也予以认

可。

但在行为定性上， 不予

处罚的前提还是属于违法行

为， 与正当防卫不属于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定性大相径

庭， 对当事人的影响也存在

重大区别。

因此， 修订后的 《治安

管理处罚法》 将正当防卫的

认定予以明确规定， 给审判

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指明

了方向， 预计今后的审判工

作将围绕事实认定和行为定

性两方面做重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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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检察官 胡巧绒；

发言整理：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 章哲源 韩煦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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